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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推動基建發展”議案 

動議的擬議修正案 

 

  繼於 2008 年 11 月 27 日發出的立法會 CB(3) 185/08-09 號文件，   

有 4 位議員（潘佩璆議員、張學明議員、余若薇議員及李永達議員）已分

別作出預告，會在 2008 年 12 月 10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分別就       

何鍾泰議員的“推動基建發展”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

議員各自提出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 

 

2.  為協助議員就上述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辯論，本人現列出以下

程序，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 

 

(a) 何鍾泰議員動議議案；  
 

(b) 主席就何鍾泰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並命令進行合併辯

論；  
 

(c) 主席請擬動議修正案的 4 位議員按以下次序發言，但在此階

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潘佩璆議員；  
 
(ii) 張學明議員；  
 

 



-  2 -  

 

 

(iii) 余若薇議員；及  
 

(iv) 李永達議員；  
 

(d) 主席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 
 

(e) 接着，議員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f) 主席批准何鍾泰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 

 

(g) 主席再次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 

 

(h) 按照《議事規則》第 34(5)條，主席決定請擬動議修正案的   

4 位議員依上文(c)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修正案。主席請 

潘佩璆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並隨即就潘佩璆議員的修正

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i) 在表決完畢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後，主席會處理其餘 3 項修

正案；及 

 

(j)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主席會請何鍾泰議員發言答辯。

接着，主席會就何鍾泰議員的議案或其經修正的議案(視乎情

況而定)提出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3.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方便議員參照。 

 

 

 立法會秘書 

 

 

 

 

 

（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連附件 



附錄  
 

2008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三)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推動基建發展”議案辯論 

 
1. 何鍾泰議員的原議案 

 
“國際金融海嘯正席捲全球，沖擊各地包括香港的經濟，情況十分嚴峻，本會促

請政府在這關鍵時刻，全力推動基建發展以穩定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提升本港

整體的競爭力，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為達致上述目標，政府應盡快採取以下措

施： 
 
(一) 盡快落實十大基建計劃； 
 
(二) 盡早作前瞻性的籌劃，並規劃將來連接十大基建計劃的工程項目； 
 
(三) 加強本港與內地合作，籌劃及開展對兩地互利的跨境基建項目； 
 
(四) 落實公眾參與，確保基建項目的順利推行，達致本港的可持續發展； 
 
(五) 增強部門之間的協調，加快中、小型工程合約的批出； 
 
(六) 透過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增加工務工程的開展； 
 
(七) 透過詳細規劃，確保工作量保持平穩，避免人力市場的供求出現周期性

的失衡；及 
 
(八) 加強對年青工程師及建築工人的培訓。” 

 
 

2. 經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面對國際金融海嘯正席捲全球，沖擊各地包括香港的經濟和就業，情況十分嚴

峻，本會促請政府在這關鍵時刻，全力推動基建發展以穩定經濟、增加就業機會、

提升本港整體的競爭力，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為達致上述目標，政府應盡快採

取以下措施： 
 
(一) 盡快落實十大基建計劃，並確保混凝土預製組件於本地建造或參考添馬

艦發展工程不採用混凝土預製組件的方法，以吸納更多建造業工人； 
 
(二) 盡早作前瞻性的籌劃，並規劃將來連接十大基建計劃的工程項目； 
 
(三) 加強本港與內地合作，籌劃及開展對兩地互利的跨境基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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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落實公眾參與，確保基建項目的順利推行，達致本港的可持續發展； 
 
(五) 增強部門之間的協調，加快中、小型工程合約的批出； 
 
(六) 透過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增加工務工程的開展； 
 
(七) 透過詳細規劃，確保工作量保持平穩，避免人力市場的供求出現周期性

的失衡；及 
 
(八) 加強對年青工程師及建築工人的培訓。” 

 
 

註：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3. 經張學明議員修正的議案 

 
“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海嘯正席捲全球，沖擊各地包括香港的經濟，情況十分嚴

峻，本會促請政府在這關鍵時刻，全力推動基建發展以穩定經濟、增加就業機會、

提升本港整體的競爭力，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為達致上述目標，政府應盡快採

取以下措施： 
 
(一) 盡快落實十大基建計劃； 
 
(二) 盡早作前瞻性的籌劃，並規劃將來連接十大基建計劃的工程項目； 
 
(三) 加強本港與內地合作，籌劃及開展對兩地互利的跨境基建項目； 
 
(四) 落實公眾參與，確保基建項目的順利推行，達致本港的可持續發展； 
 
(五) 增強部門之間的協調，為各區民政事務處增聘工程師，以及容許各區區

議會為其提出的各項小型工程自行聘請顧問，加快中、小型工程合約的

批出及工程進度； 
 
(六) 透過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增加工務工程的開展； 
 
(七) 透過詳細規劃，確保工作量保持平穩，避免人力市場的供求出現周期性

的失衡；及 
 
(八) 加強對年青工程師及建築工人的培訓。” 

 
 

註： 張學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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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余若薇議員修正的議案 

 
“氣候危機日趨嚴峻，同時國際金融海嘯正席捲全球，沖擊各地包括香港的經濟，

情況十分嚴峻，本會促請政府在這關鍵時刻，響應聯合國‘綠色新政’的呼籲，全

力推動基建發展以改善環境、穩定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提升本港整體的競爭力，

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為達致上述目標，政府應盡快採取以下措施： 
 
(一) 盡快落實十大基建計劃； 
 
(二) 盡早作前瞻性的籌劃，並規劃將來連接十大基建計劃的工程項目； 
 
(三) 加強本港與內地合作，籌劃及開展對兩地互利的跨境基建項目； 
 
(四) 落實公眾參與及加強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確保基建項目的順利推行，達

致本港的可持續發展； 
 
(五) 涉及優化保育和環境的工程項目，應增強部門之間的協調，加快中、小

型工程合約的批出； 
 
(六) 透過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增加工務工程的開展； 
 
(七) 透過詳細規劃，確保工作量保持平穩，避免人力市場的供求出現周期性

的失衡；及 
 
(八) 加強對年青工程師及建築工人的培訓，包括教導他們節約能源及環保

建築等的最新發展，以應付社會最新的需求。” 
 
 

註： 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5. 經李永達議員修正的議案 

 
“由美國次按問題引發的國際金融海嘯正席捲全球，沖擊各地包括香港的經濟，

情況十分嚴峻，本會促請政府在這關鍵時刻，全力推動基建發展以穩定經濟、增

加就業機會、提升本港整體的競爭力，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為達致上述目標，

政府應盡快採取以下措施： 
 
(一) 盡快落實十大基建計劃； 
 
(二) 盡早作前瞻性的籌劃，並規劃將來連接十大基建計劃的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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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本港與內地合作，籌劃及開展對兩地互利的跨境基建項目； 
 
(四) 在籌劃各項工程時，須確保與周邊區域配合，避免破壞附近自然生態環

境及社區文化，並盡力保育文物古蹟及歷史建築，以期在保育與發展之
間取得平衡； 

 
(五) 在進行各項基建工程前，應公開所有資料及廣泛諮詢公眾，以落實公眾

參與，確保基建項目的順利推行，達致本港的可持續發展； 
 
(五)(六) 增強部門之間的協調，加快中、小型工程合約的批出，尤其是設置行人

扶手電梯及升降機、海濱長廊、單車徑等地區設施的工程；同時應簡化
區議會的審批程序，使更多地區工程能加快進行； 

 
(六)(七) 透過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增加工務工程的開展； 
 
(七)(八) 透過詳細規劃，確保工作量保持平穩，避免人力市場的供求出現周期性

的失衡；及 
 
(八)(九) 加強對年青工程師、建築師、規劃師、測量師、園境設計師及建築工人

的培訓；及 
 
(十) 在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下，上調小型工程的合約上限，

以及分拆更多小型工程予公開投標。” 
 

 
註： 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